[bookmark: _GoBack]廉洁采购协议
 
甲方（采购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　　　　　　　　　　　　　　　

乙方（供货方）：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采购行为，有效防范商业贿赂，切实加强医疗设备采购的廉政建设，营造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廉洁的购销环境，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协议，并共同遵守：
一、甲乙双方遵守合同约定。
　　二、甲方及其工作人员在采购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1、不得向乙方及其工作人员索要和收受回扣。
    2、不得接受乙方及其工作人员以任何名义赠送的“红包”、礼品等。
    3、不得在乙方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4、不得参加乙方及其工作人员组织的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娱乐和旅游等一切活动。
    三、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在采购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1、不得以任何借口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赠送“红包”、礼品、礼金等。
    2、不得为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和支付需由个人支付的任何费用。
    3、不得邀请甲方及其工作人员参加由乙方支付的宴请、娱乐以及旅游等一切活动。
    4、不得以任何借口私下给与甲方工作人员回扣，无论以任何名义给与的回扣、折扣必须以明示的方式体现在合同或协议中。
    5、乙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在采购中贿赂甲方工作人员，提供的货物以次充好，或属假冒伪劣产品，一经查实，甲方有权终止采购合同，由此给甲方所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四、违规处理办法
    1、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本协议的，一经查实，甲方纪检监察部门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乙方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本协议的，一经查实，甲方有权永久取消其供货资格，由此造成甲方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五、本协议与采购合同一并签订，作为采购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 
